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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 

 
济自然规划发〔2024〕54号 

 
 

关于取消对商务办公类建筑塔楼最小分割 

单元套内面积限制的工作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鼓励房地产市场发展，经研究，即日起决定取消对

商务办公类建筑塔楼最小分割单元套内面积限制。废止《济南市

建筑设计导则》中“商务办公类建筑塔楼最小分割单元的套内面

积不应小于150㎡”的规定；《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分

割销售及登记有关工作流程的通知》中涉及该条款的规定一并取

消。商务办公类建筑分割单元需符合相关建筑设计规范要求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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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预留相关改造条件，严禁擅自改建为“类住宅”产品。 

 

 

 

济南市自然资源和   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     济南市行政审批 

规划局              建设局              服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月 31日 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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